
采购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按照国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2021-2025 年）》《全面

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三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6 年版) 》
等标准，结合医院实际情况，通过现场调研等方式对医院及科室进行管理现状诊断和管理水平

评定，在此基础上为医院制定高质量发展及管理能力提升的工作方案，指导医院进行规范化管

理，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现拟采用竞争性磋商的方式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

动，本次采购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该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行业标准规范化实施，采购人

将明确验收程序并组织专家组对项目严格按照程序制定验收方案，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文件要求进行验收，

严厉打击服务不及时、履约质量差、降低采购标的标准的不诚信行为。 

二、技术、服务部分 

服务内容及要求 

建设现代医院管理规范，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结合医院实际制定医院各科室管理规范，指导 
医院各科室进行规范化管理。其中工作涵盖医院各职能部门及临床科室部门，需让医院医务人 
员直观了解并掌握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医院中高层干部学习掌握现代化医院管理工具并能 
运用工具开展现代化医院管理；医院服务质量提升升华，从而达到医院管理能力提升，达到三

级乙等医院管理水平。 

按照要求完成如下服务内容： 

1、现代医院管理规范。 

患者安全目标、医院可及性与连续性、患者及家属的权利、药品管理及使用、质量改进与

患者安全、感染预防与控制、设施管理及安全信息管理方案。 

2、现代医院管理工具使用。 

管理工具概述、FOCUS-PDCA、“5+1”S、品管圈、根本原因分析、失效模式、效应分

析方案。 

3、现代医院医务人员人文服务规范。 

医疗、护理、医技、行政后勤方案、人文服务礼仪规范方案。



4、结合高质量发展管理能力提升项目，提出整体辅导方案内容包括： 

项目目标、项目要求、组织架构、工作职责、实施步骤、项目进度等。 

5、服务要求 

本项目分 4 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调研摸底、第二阶段指导与整改、第三阶

段综合评估、第四阶段全面迎评)，各个阶段的实施时间根据项目实际进展进行

调整: 

5.1 供应商派驻专家及老师到医院进行现场指导、流程指导、资料查看、评

审标准解读、培训、答疑等。 

5.2 现场指导:专家深入各个科室现场查看工作，指出医疗、服务、管理等工

作中存在疏漏、错误、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提出改进意见。 

5.3 流程指导:专家对医院的接诊流程、病人进出院等流程不符合规范的地方

提出改进意见。  

5.4 资料查看:临床医技专家和管理专家对各类资料的准备(病人就诊病理、

档案等)进行指导，规范医院的资料。 

5. 5 评审标准解读:专家针对全体员工或科室员工进行评审标准(指导标准)
答疑和解读使各科室、各专业人员明白评审标准的实质和内涵。  

5. 6 培训：为医院全体员工提供管理知识、评审知识的培训。 

5. 7 答疑:医院员工就不明白或有疑问的地方向专家提问，专家对提出的问题

进行解答。 

5. 8 供应商邀请、协调分层级专家到医院指导和培训，所邀请专家为全国著

名医院管理专家、实战专家或曾任职于地市级及以上大型三甲医院管理或技术岗

位(在岗工作年限不低于三年)。 

5. 9 省级专家到医院指导、培训次数原则上不少于 20 人/次/天，总场次不

低于 20 场次(可根据项目真实情况酌情增减)，汇总的指导意见记录不少于 20
份。 

5. 10 咨询公司承诺提供的拟邀请专家辅导科室涵盖全院各部门各科室，包

含但不限于： 党政办、医务部、护理部、院感科、人事科、妇幼健康管理部、

设备科、病案科、信息科、财务科、后勤、门诊、急诊、住院部、手术室、麻醉

科、药剂科、检验科、输血科、影像科等) 。                

5. 11 咨询公司辅导顾问单独到医院督导、现场沟通不低于 80 人/次/天。   



5. 12 咨询公司接到成交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前往采购人现场进行初步评

估和诊断，并于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需出具初步诊断报告和项目实施计划。                        

5.13 邀请专家协助、督导医院完成第一次、第二次自评；邀请专家协助、督

导医院完成模拟评审；协助、督导医院完成评审前的全面迎评准备；协助指导资

料盒目录制定和装订、评审实施细则任务分解及目标值。为医院提供上述相应的

资料模板，具体数量和内容根据评估或医院需要进行调整和增补。 

5.14.院方有权对每批次到院指导专家身份进行提前核实认定，如专家身份与

成交供应商所承诺不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6、其他要求： 

▲6.1 提供具有相关医学背景管理辅导团队，组织具有相关专家深入医院各

个部门进行咨询辅导服务(a.辅导团成员至少有两名高级职称，并具有三级甲等医

院管理经验;b.项目辅导团成员须是医学专业背景人员，提供辅导团队成员相关医

学学历证书)。 

▲6.2 咨询辅导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医院内部规章制度，不

得擅自翻阅、 复制、传播所接触的用户资料或数据；保守医院委托事项所涉及

提供的非公开资料、文件和信 息等其他机密。(供应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商务部分 

★1.安全要求 

本项目自供应商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提交所有成果资料之日止，供应商将负责

实施过程中所有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人事纠纷等，因实施过程中

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供应商须采取严密的安全管

理措施，确保该项目安全实施。(供应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服务期限及地点 

2.1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 200 天内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服务。 

2.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履约验收 

3.1、成交供应商提交相关成果材料后，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 (2016)205 号)文件的要求进行验收，

所有服务项目验收合格后，采购单位按程序完成结算手续。验收不合格的不予办

理资金结算。 

3.2、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磋商文件与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

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4.资金结算 

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 5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50%;专家预评审前 5 日内支

付合同金额的 30%；项目结束并通过，取得公示结果之后 5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20%。


